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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沁政办发〔2021〕43 号

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沁水县建立健全农村产权

交易市场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各有关单位：

《沁水县建立健全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实施方案》已经县政

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9 月 2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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沁水县建立健全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实施方案

农村产权交易市场，是促进农村生产要素有序流转的重要

平台，是实现农民财产权利市场化的重要“通道”，对增加农

民收入、壮大农村集体经济、促进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、密

切党群干群关系具有重要意义。根据《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

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4〕71 号）和《关于

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晋政办发

〔2015〕57 号）精神，按照《晋城市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

革工作方案》（晋市发〔2018〕5 号）和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《关于印发<晋城市建立健全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实施方案> 的

通知》（晋市政办〔2020〕71 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

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一是公益为主、注重服务。坚持为农服务宗旨，突出公益

性，引导、规范和扶持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发展，促进城乡生产

要素双向流通和资产资源优化配置，充分发挥其服务农村改革

发展的重要作用。

二是公开公正、规范运行。坚持公开透明、自主交易、公

平竞争、规范有序，逐步探索形成符合农村实际和农村产权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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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交易特点的市场形式、交易规则、服务方式和监管办法。

三是统筹规划、因地制宜。坚持统筹规划、合理布局，从

实际出发，确定市场模式和覆盖范围，重点发展带动力强、辐

射面广的产权交易市场，避免重复建设。

四是稳步推进、逐步完善。充分利用和完善现有农村产权

交易市场，在有需求、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探索新的市场形式，

稳妥慎重、循序渐进，不急于求成，不片面追求速度和规模。

二、体系架构

（一）建立交易平台。推动构建市、县、乡、村四级交易

服务网络体系，通过网络监管、市场运作，形成纵向到底、横

向到边的全市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体系。对接全市农村产权交易

系统，成立我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，负责本县农村产权交易、

资金结算、交易鉴证，开展市级平台授权的其他业务。乡（镇）

一级在便民服务中心增设服务窗口，负责农村产权交易的信息

收集、数据更新、资料审报，开展授权的农村产权交易活动，

指导区域内农村产权交易，协调处理农村产权交易涉及农户关

系等服务工作。村级设立交易信息员，原则上由村会计兼任，

负责本村土地承包经营权、宅基地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、林

权等农村各类产权交易信息的收集、登记并上报乡镇产权交易

平台，引导和指导有交易意向的经营主体规范流转。

（二）规范交易品种。通过市场交易的农村产权包括农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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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产权和农村集体产权。交易品种具体包括：农户承包土地

经营权、林权、“四荒”使用权、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、宅基

地使用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、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、农业

生产设施设备、小型水利设施使用权、农业类知识产权、农村

集体经济组织股权、农村建设项目招标、产业项目招商和转让

等各类可依法交易的农村产权。

（三）完善市场功能。交易平台通过提供交易场所、发布

信息、组织交易、咨询策划及其它投融资配套服务，完善信息

集聚、价格发现、资本进退、资源配置、规范交易、产业政策

引导等市场功能，推进全县城乡一体化发展，推动农村资产（资

源）资本化，加快农村各类资产和资源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，

增强农村发展活力。

三、监督管理

（一）组织机构和职责

为加强对农村产权交易市场的监督管理，成立沁水县农村

产权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，由县人民政府分管副县长任主任，

县农业农村局局长、县自然资源局局长、县农村经济经营发展

中心主任任副主任。成员由县发改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住建局、

县水务局、县林业局、县市场监管局、县税务局、县金融办等

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。监督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

室设在县农村经济经营发展中心,办公室主任由郑如锁兼任。



— 5 —

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制定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体系的整体规

划，研究制定农村产权交易规则及配套政策，协调解决农村产

权交易工作中的矛盾问题，统筹指导乡镇开展农村产权交易工

作，定期对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开展检查和动态监测，及时

查处各类违法违规交易，防范“一权多贷”、“一物多抵”行

为，促进交易公平，确保市场规范运行。各乡（镇）是农村产

权流转交易市场日常监管第一责任人，要强化风险意识，健全

本乡（镇）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监督委员会，落实监管制度，做

好统计监测、违规处理、风险处置等工作。

（二）建立健全相关制度

县农村产权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出台《沁水县农村产

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，按照统一平台建设、统一交易规则、

统一信息发布、统一交易鉴证、统一服务标准、统一监督管理

“六统一”，建立健全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运行机制，完善农村

集体资产所有权和使用权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、农村集体建

设用地使用权等各类产权进场交易规则，规范农村产权交易行为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要把农村产权

交易市场建设列入议事日程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，研究制定配

套政策，规范引导农村产权进场交易。相关部门要结合部门职

能，各司其职、密切配合，协同推进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。



— 6 —

（二）加快确权登记。依法推进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、

确权确股，实施产权登记，形成家底清楚、产权明晰、权益保

障和流转顺畅的农村产权体系，为规范农村产权交易夯实基础。

对涉及不动产权利的，另按国家不动产统一登记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加大资金保障。农村产权交易市场是政府主导、服

务“三农”的非盈利性机构，工作经费列入各级财政预算。对

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，减免相关交易服务费用，可以政府购买

服务的方式由县级财政给予补贴支持；对其他交易主体，按规

定收取相关交易服务费用。

（四）营造良好氛围。各乡（镇）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媒

介，广泛宣传农村产权交易市场的功能、作用及运行机制等，

为建立健全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，规范引导

更多的农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场交易，

促进我县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健康有序运转。

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9月 24 日印发


